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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《银行外汇业务尽职免责规定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及《银行外汇风险交易报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，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

开放，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；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，

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

会议精神，国家外汇局于 2023 年 12 月发布了《银行外

汇展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3 年

第 1 号公布，以下简称《展业办法》），推动银行外汇业

务流程再造，进一步提升银行外汇展业能力，营造与高

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制度环境。《展业办法》是银行外汇展

业基础性、框架性制度，其中关于尽职免责原则及风险

交易报告等重点内容受到银行广泛关注，希望进一步明

确具体执行规则。

为回应银行诉求，国家外汇局在《展业办法》确立

的原则和框架下，起草了《银行外汇业务尽职免责规定

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尽职免责规定》）

及《银行外汇风险交易报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办法》）等两项配套制度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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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银行外汇业务审查责任边界，细化银行外汇展业事

后监测报告操作要求，指导银行统筹促便利和防风险，

更好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《尽职免责规定》起草思路及主要内容

（一）起草思路

一是充分保障银行权益。结合银行诉求，梳理形成

银行代客外汇业务尽职免责适用情形，提供涉嫌违规事

项申述评议渠道，更好地激励银行“能干、愿干、敢干”，

促进外汇便利化政策惠及更多企业。

二是发挥市场自律机制作用。银行可就涉嫌外汇违

规事项向外汇局提起申述;由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组织同

业专家开展评议，保障评议意见中立性、客观性；评议

结果供外汇局案件审议委员会参考。

三是扩大政策惠及面。尽职免责适用对象包括在境

内的所有银行，不仅限于适用《展业办法》办理业务的

银行。适用范围是银行所有代客外汇业务，包括对公和

对私业务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总则明确适用范围、免责对象、责任界定和举证责

任等。明确免除的是银行可能承担的与行政处罚相关的

法律责任。明确银行承担尽职免责事项的说明及举证责

任。明确银行尽职免责的评议由全国及省级外汇市场自



3

律机制负责组织，评议专家从银行外汇业务专家中抽选，

并明确评议机构的职责、评议依据和回避、保密等义务。

尽职免责情形方面，梳理形成 8 类尽职免责情形，

包括不可抗力、信赖利益保护、第三方机构过错、国际

规则遵循、超越审查能力、妥善处置持续跟踪业务、执

行便利化政策、创新业务首错免罚等。对每类情形明确

了基本内涵和适用条件，并明确后续国家外汇局可根据

具体情况增补适用情形。

申述评议方面，包括银行发起申述和外汇局审议后

提交外汇市场自律机制进行组织评议等环节。明确是否

启动评议由外汇局集体审议决定，是否评议和专家评议

结果均反馈银行。

附则规定期限计算和解释权限等。

三、《报告办法》起草思路及主要内容

（一）起草思路

一是推动银行树立风险为本的理念，促进风险早识

别、早预警、早暴露、早处置。发挥银行直接面对客户

的优势，指导银行建立科学、有效的外汇风险交易监测

报告机制，监测范围覆盖银行各类外汇客户，促进及时

识别和处置风险，进一步优化外汇微观监管。

二是明确外汇风险交易报告规则，提高风险交易监

测精准度。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 532 号）为依据，统一并明确银行报送外汇风险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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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与路径，便利银行履行报送义务，增强主动报告意

识，保障报告质量，提升法规执行效果。

三是以银行总行为抓手，强化改革的系统性和制度性

设计。以银行总行为抓手，推动银行在外汇展业改革的

框架下，统筹内部资源、强化内控管理，自上而下建立

健全外汇风险交易监测和报告体系，有利于在外汇领域

形成统筹金融开放与安全的制度性、系统性安排，切实

为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总则明确外汇风险交易报告适用范围、报送条件和

报送路径。《报告办法》适用于依据《展业办法》开展业

务的银行。风险交易监测对象为银行的机构和个人客户。

外汇风险交易行为包括地下钱庄等非法跨境金融活动以

及其他涉嫌违法违规跨境资金流动行为。要求银行及时

以“总对总”方式向国家外汇局报送外汇风险交易报告。

外汇风险交易报告方面，要求银行应制定和完善外

汇风险交易信息监测标准，对依据监测标准筛查出的交

易信息进行人工分析、识别，并记录分析过程或排除理

由。外汇风险交易报告主要内容，包括外汇风险交易行

为的基本情况、分析过程、分析结论及拟采取的处置措

施等。明确外汇风险交易报告的报送方式和时限。

内部管理措施方面，明确银行内部管理体系要求，

要求银行建立工作制度，提供必要的人员、系统和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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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资源保障，开发配套监测系统，以交易主体为基本单

位开展监测，做好资料留存和信息安全管理。

附则规定法律责任和解释权限等。明确“尽职免责”

原则，对于银行未按规定报送外汇风险交易报告，但能

证明自身已经勤勉尽责进行人工识别、未报送理由具有

逻辑性和合理性的，不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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